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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8〕55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答复类型：B 

 
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第 1334 号建议的分办意见函 

 

陈文海等代表: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加大中心城区主要道路交通节点拥堵整治

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有关教育部门的分办意见答复如下： 

感谢您对我市学校校园周边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

持。位于鲤城老城区的晋光小学、泉州五中、鲤城实验小学周边

道路狭窄，每到上下学时间前后，接送学生车流与市民出行的车

流交际，学校周边又缺乏停车场，导致接送学生车辆无处可停，

造成学校门口及周边交通阻塞，加重了局部地段交通高峰时段的

紧张状况，也影响附近居民的出入。 

我们非常认同您的建议，实际上许多工作也已着手开展。这

几所学校都与当地的公安交警部门协调，在校门口划设禁止停车

区域，并在上下学的高峰期，安排学校值日领导及值日教师在校

门口值守，公安、交警部门安排警力投入校园及周边区域巡逻，

维护学校周边道路交通秩序，缩短接送车辆在校门口及周边停留

时间，疏导交通、缓解拥堵的同时，保护和引导学生安全到校和

离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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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也积极通过校园网、宣传栏、学校安全教育平台、“和

校园”短信平台、微信群、QQ群、家长会、致家长一封信等多种

形式开展文明交通教育，引导师生家长乘坐公交、自行车以及步

行等绿色出行，缓解交通拥堵。当然，要解决学校门口交通拥挤

问题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共同努力。我们将继续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： 

一是继续协调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相关路段放学高峰期的交

通疏导，增派人员，加大交通执法力度，对违章占道停放行为坚

决纠正，保证交通畅通有序。 

二是指导相关学校实行错时上下学，灵活安排上下学时间，

避免紧邻学校同一时间上下学造成交通拥堵，避开学生上下学与

家长上下班时间冲突，确保师生、家长出行顺利。 

三是加强家校联系，提醒家长注意错峰接送学生，倡导师生、

家长绿色出行，乘坐公交，共同缓解校园周边交通拥堵。 

四是争取当地公安、交警部门支持，进一步完善学校周边交

通基础设施建设，开设学生上下学期间安全绿色通道，在校门口

设立车辆禁停区域、禁止调头标识或单行道等，优化学校周边路

段公交线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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